附件1
国家助学贷款随时还款相关功能介绍
一、随时还款功能介绍
还款功能升级后，根据最新还款规则，对于提前还款和逾期还款，借款学生可以随时主动申请偿还助学贷款本息，利息逐日测算，不再以月为单位，利息计算到申请当日，且不设还款金额下限。还款资金先由代理结算机构（支付宝、银联）D+0日扣收，银行再于D+3工作日完成入账、系统更新。
随时还款适用于提前还款和逾期还款，到期还款及合同约定的每年正常还款日12月20日（合同最后一年为9月20日）仍然保持批量扣款。
二、随时还款开放时间
全年大多数时间学生都可申请随时还款，但是财政贴息申领期、月末前5天、年结、每天23点到24点等时间段除外，具体以学生在代理机构终端操作随时还款时显示状态为准。
三、随时还款调整方式
根据监管要求，还款方式变更需借款人本人同意。
线上签约：首次随时还款需要学生在“学生在线系统”（APP不支持）和助学贷款专用支付宝账号（银联不支持）中，线上同意还款方式转换调整。
4、 注意事项
1.2023年之前签订助学贷款合同的客户，需要完成随时还款签约后方能进行随时还款；有2023年（含）及以后签订助学贷款合同的客户，无需签约，自行开启随时还款功能。
2.由于银行间对账需要，随时还款每笔合同每天只能进行一次有效还款，3个工作日完成扣款入账后即可进行下次还款操作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随时还款签约后不可退回为未签约状态，请慎重操作。
